
新疆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

（BEJ/C2）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新疆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新发改批复〔2023〕93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有资金

及融资，项目出资比例为企业自有资金 20%、融资 80%，招标人为新华（布尔津）

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下水库土建及金属

结构安装工程施工（BEJ/C2）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项目名称：新疆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

程施工（BEJ/C2）

2.2 招标编号：BRR-2022-ZB1-ZB-036-019

2.2 项目概况

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距离

布尔津县城公路里程约 49km，距离阿勒泰市公路里程约 89km，距离乌鲁木齐市

公路里程约 550km。沿 G217 国道、X851 县道可到达下水库坝址附近，下水库对

外交通比较便利。

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为 1400MW，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 350MW 的水

泵水轮发电电动机组。电站上水库坝址位于阿吾肯沟右岸山顶山脊线东侧平缓台

地，电站上水库正常蓄水位 1470.00m，死水位 1450.00m，调节库容 748 万 m3。

下水库正常蓄水位 878.00m，死水位 841.00m，调节库容 727 万 m3。上、下水库

挡水建筑物均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分别为 75m、61m；上、下

水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全库盆防渗。

本工程为一等大(1)型工程。永久性主要建筑物按 1级建筑物设计，包括上、

下水库大坝、库盆防渗系统、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及地面开关站、进厂交通洞等；

永久性次要建筑物为 3级建筑物，包括通风兼安全洞、补水系统、泥石流沟拦挡

坝，临时性建筑物为 4级建筑物。上水库和下水库挡水坝及库盆、输水系统、地

下厂房及地面开关站等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2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0年一遇。补水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3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



消能防冲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

布尔津抽蓄工程区位于阿尔泰山山前部位，北侧为低中山区，成因属冰蚀侵

蚀褶皱断块山，山顶高程 1200m～1500余 m，顶部较平坦，山体走向 NWW向。南

部为额尔齐斯河和布尔津河的冲积平原，地形平缓，地面高程 450m～600m，坡

降一般在 3‰～10‰左右，而靠近山区的倾斜平原坡降则达 20‰～30‰。两者之

间为低山丘陵区，成因属构造剥蚀堆积块状隆起山，其北与低中山区相连，呈陡

坎状接触，东西向带状分布，地面高程 550m～1000余 m，相对高差 50m～100m，

地形较平坦，山头浑圆，为山地和平原过渡地带；其间山前发育洪积扇，地面高

程 600m～800m。布尔津河及多条近南北向冲沟横切山区，切割深度 300m～600m。

下水库北侧为低中山区，南侧山前洪积扇部位。

哈巴河断裂南距下水库坝脚最近 0.5km，对下水库岩体有一定劣化作用；下

水库及其外围 500m 范围内均无区域断裂通过，也无较大规模断层发育，主要以

短小断层为主，下水库库坝及主要水工建筑物不受区域断裂影响。

布尔津抽蓄近场区历史和近代没有记录到 4级以上地震，中、小地震活动较

为平静。1970 年以来近场区共纪录到 M≥2.0 地震 13 次，其中 3 级地震 3 次；

2.0～2.9级地震 10次。地震主要分布在场地的东部和西部。场区（场地 5km范

围内）没有 M≥2.0 地震发生，说明场区微、小地震活动弱。区域范围内最大的

破坏性地震为 1931年 8月 11日富蕴 8级地震。

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及委托北京防灾科技有限公

司完成的《新疆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并经中国

地震学会技术审查（中灾协安技询﹝2022﹞61 号），工程场地上、下库址 50 年

超越概率 10%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别为 127.8gal 和 129.0gal，对应的地震基

本烈度均为Ⅶ度。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拟建下库连

接路 1#、2#隧洞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

特征周期为 0.40s。

本标段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下水库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下水库库盆开挖及防

渗处理、2 号沟副坝、3 号沟处理、4 号沟处理、下水库 1 号出库排水洞、下水

库 2 号出库排水洞、下水库放空管、下水库进/出水口、尾水检修闸门井、尾水

隧洞（尾 0+061.40m～尾 0+134.00m，含尾 173.00m～203.00m 开挖支护）、地面

开关站平台、排风排烟洞出洞口（含出洞口内 50m长隧洞段开挖支护及 30m长混



凝土衬砌段）、尾调通气洞出洞口（含出洞口内 50m 长隧洞段开挖支护及 30m 长

混凝土衬砌段）、机电预埋件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安装、5 号路（下水库环库

路）及坝后“之”字路、下水库场区封闭工程，以及本标段施工场地、下水库表

土堆存场维护、下水库洞挖料转存场维护、承包商营地、施工安全监测工程、施

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等。

2.3 建设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项目所在地。

2.4 招标范围

本标段招标范围为新疆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

装工程施工（BEJ/C2），包括本标段施工图纸及技术规范中全部永久工程、临时

工程的施工、合同期内的管理与维护，以及相关施工道路移交后的维护，配合本

工程项目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等。

详见招标图纸、技术规范及工程量清单。

2.5 工期计划：计划开工时间 2024年 11月 20日，计划完工时间 2030年 06

月 30日，总工期 2049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正式下发开工日期为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资质要求：投标人应具有有效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

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财务要求：投标人应提供近三年（2021 至 2023 年度）经审计财务会

计报表扫描件，投标人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表扫

描件。

（3）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9年 1月 1日至今应具有至少 1项已完成的坝

高 61m及以上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水库工程施工业绩。

（4）信誉要求：

① 投 标 人 未 被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注：以评审当日在“信

用中国”网站的查询结果为准）

②投标人未被列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灰名单、招标人

及其所属专业化公司黑名单或灰名单，且处于有效期内。（注：由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自动排查，限制其投标权限）



（5）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应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一

级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和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具有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 类），并具有担任坝高 61m 及以上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水库工程项

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技术负责人的业绩。

（6）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拟派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并具

有担任坝高 61m 及以上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水库工程技术负责人或项目经理或项

目副经理的业绩。

②投标人拟派安全总监应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具有建筑施工

安全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③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 10 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拟派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有 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④投标人委托代理人、拟派项目管理机构的主要人员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注：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三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⑤投标人不得存在“不同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参

与项目时硬件特征码或 MAC地址异常一致，或参与项目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一

致的”的情形。（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招标全过程自

动排查，属于该情形的将被平台直接剔除；平台未自动排查剔除的，按照评标时

平台记录的信息否决其投标）。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2024年 9月 30日起至 2024年 10月 10日 16时

00分止（北京时间，下同）。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电子版招标文件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

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行发布。潜在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录参与本项目投标；尚未在中国

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注册的，应于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在中国

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见平台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

服务）后登录参与本项目投标。投标人登录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

项目（XXXX采购项目），将招标文件费用支付成功的截图作为附件上传，即可下



载招标文件。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客服电话：021-61592300

（工作日 9：00-11：30 13：30-17：00）。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参与入

口，未能按时完成参与、购买招标文件相关工作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4.3 招标文件费用支付及发票领取

（1）招标文件费用：人民币（大写）壹仟元整（¥1000.00），售后不退。

（2）支付方式：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http://www.365trade.com

.cn/）；点击页面上方“我的工作台”→点击“寻找招标项目”→找到本项目点

击“立即投标”→选择相应标包后点击“立即购标”→选择对应支付方式进行下

单支付，完成支付操作后应保存支付成功的截图。“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客

服电话：17633091229或 010-86397110（工作日 9:30-12:00 13:30-17:00）。只

有支付成功的潜在投标人才能获取招标文件。潜在投标人如在招标文件获取截止

时间前支付成功仍不能下载电子招标文件，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

（3）发票领取：选择“我需要发票”的潜在投标人可通过“中招联合招标

采购平台”自行下载发票，发票一律为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

4.4 其他事项说明：未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有文件证

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潜在投标人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招标文件的；

（2）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

致公司名称变化的。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电子投标文件通过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

购平台进行提交，其他任何方式提交将不予接受。

5.2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4 年 10 月 29

日 9时 30分。

5.3 投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地点递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

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



cnncecp.com）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其它任何媒介转载无效，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7  其他说明

7.1 投标人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规定。

7.2 对于其他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利。

7.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标方式，投标人须先取得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

子采购平台核发的 CA数字证书，使用 CA数字证书制作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投标人须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

成投标。如因未能及时取得 CA数字证书或 CA数字证书有效性不足导致的无法正

常投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如有）不承担任何责任。

7.4 电子投标详细操作请登录平台账号，从“下载中心”-“操作手册”中

获取《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公开）全电子》。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华（布尔津）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神湖路 15号

联   系   人：吴定兵

电        话：0906-6520774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8区 11号楼

联   系   人：边伟、卢晓娜

联 系  电 话：010-52209115、13699197204

电 子  邮 件：chinabrr12@163.com

招标文件异议接收人：卢晓娜

联 系  电 话：13699197204

电 子  邮 件：chinabrr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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